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宣传教育中心文件
                  安宣教[2010]10号

关于举办《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

处置办法》宣贯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隐患

排查治理培训班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1号），帮助企业进一步开展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，完善企业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建设，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，经研究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宣教中心决定举办《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》宣贯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培训班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:
一、培训对象

（一）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

（二）公共场所及人员密集地区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

（三）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负责人和管理人员。
二、培训内容

（一）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

1、《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》释义；
2、安全生产应急值守和专项调度;
3、对较大涉险事故迟报、漏报、谎报或瞒报的相关处罚规定；
4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、培训、演练和修订；

5、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典型案例剖析。
（二）事故隐患排查治理
1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规定；
2、针对 “三合一”场所、易燃易爆单位等生产经营单位讲解防火重点；

3、重点行业（领域）的隐患排查治理；
4、重大危险源监控机制、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的建立；

5、隐患的分类、等级和评估，整改方案和监控措施。
三、培训时间和地点
2010年4月16日—19日 （16日报到） 成  都
2010年5月14日—17日 （14日报到） 南  京
（具体报到地点及乘车路线另行通知）
四、培训方式

（一）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宣教中心组织专家学者授课；
（二）采取集中讲解政策、典型案例分析、操作经验交流等方式；
（三）培训班发放相关教材资料，供学习和工作参考；
（四）培训考核合格者将颁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宣教中心培训证书。（报名时请携带免冠照片2张 ）
五、培训费用

培训费980元∕人，资料费实收。食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
六、其他事宜

请参加培训的学员认真填写报名回执表，传真至总局宣教中心。

联系人：郭健  邢艳君

电话/传真010-64463537  64272863
会务组联系人：刘强 
电话/传真： 010-82986472   62922640
附件：培训班报名回执表
二〇一〇年三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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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中心：领导（3），存档（2），共印200份。

附件：
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 

经研究，我单位选派下列同志参加学习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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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 注
	2、住宿申请： □标准间（○单住  ○合住）


注：此表复印有效。
会务组联系人：刘强
电话/传真：   010- 829864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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